
 

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瑞泰社會福利基金會 

嘉義縣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計畫 

申訴流程圖 

 

 

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

 

      

 

 

      

 

備註: 

1. 第一級:由主任可處理完成。 

2. 第二級:若為主任仍無法處理完

成，則上呈執行長召開主管內部會

議處置。 

3. 第三級:若為內部主管會議申訴案

家仍無法接受，則報請社會局身障

科介入協調。 

 

是 

是 

訂定相關作業改善情形，並列入紀錄 

結案 

是 

啟動第三級處理方式 

否 

申訴者是否接受 

申訴者是否接受 

否

否 

確認問題所在，接續以第二級方

式處理 

再度說明處理方式 

以第一級方式回覆處理 

申訴者是否接受 

基金會受理 

附件四 

 


